吉首大学本专预科学生2017年国家励志奖学金、助学金分配方案

根据国家资助工作相关文件精神，为确保实现精准认定、精准资助、精细化管理，公平、公正、合理地分配资助资源，切实保证国家制定的各项高等学校资助政策和措施真正落实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身上，根据我校2017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结果，结合湖南省资助中心分配的名额制定我校国家助学金分配方案：

分配原则

严格按照认定结果及省中心分配的名额进行分配；

7类学生按最高等级全员资助；

根据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结果，按相应比例核算；

特殊困难学生（不含7类学生）和困难学生总数做为二等助学金核算依据，一般困难学生总数做为三等助学金核算依据；

励志奖学金按老生当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总人数、学院总人数进行核算为主，适当微调。

具体分配数：

一等：1368人（4000元/人），总额5472000元，占40.8%

二等：1738人（3000元/人），总额5214000元，占38.8%

三等：1368人（2000元/人），总额2736000元，占20.4%

资助总量

    励志奖学金595名（5000元/名），助学金4474名（3000元/名），资助总额16397000元。

认定结果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总数6384人，占全校学生总数32.8%，其中七类学生1368人，所占比7.0%，特别困难学生（不含七类学生）508人，所占比2.6%，困难学生2225人，所占比11.4%，一般困难学生2283人，所占比11.7%。

四、国家励志奖学金、助学金分配表
	

	序号
	学院
	全院总人数
	一等
	二等
	三等
	励志奖学金

	1
	预科学院
	476
	82
	38 
	43 
	0

	2
	美术学院
	975
	11
	149 
	87 
	32

	3
	体育科学学院
	621
	48
	56 
	62 
	23

	4
	商学院
	2149
	169
	259 
	141 
	70

	5
	历史文化学院
	201
	18
	17 
	18 
	7

	6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1210
	62
	162 
	79 
	38

	7
	旅游与管理工程学院
	1006
	44
	127 
	76 
	34

	8
	国际教育学院
	368
	22
	48 
	20 
	11

	9
	物理与机电学院
	830
	58
	94 
	45 
	29

	10
	医学院
	2414
	201
	186 
	179 
	82

	11
	化学化工学院
	1052
	92
	65 
	87 
	36

	12
	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805
	51
	43 
	83 
	27

	13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1322
	112
	92 
	95 
	38

	14
	外国语学院
	871
	68
	57 
	59 
	25

	15
	数学与统计学院
	956
	80
	62 
	61 
	31

	16
	软件学院
	1138
	48
	105 
	68 
	28

	17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8
	18
	13 
	13 
	6

	18
	资环学院
	926
	75
	41 
	56 
	24

	19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1070
	86
	79 
	35 
	32

	20
	音乐舞蹈学院
	837
	23
	46 
	61 
	22

	
	
	19435
	1368
	1738 
	1368 
	595


                         吉首大学学生工作部（处）

资助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2017年11月6日 

